
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 
紅害減半大作戰 
 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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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 

1.計算方式：1天中若有1站PM2.5日平均值≧54μg/m3(相當紅色警戒AQI>150，代表對所有族群不健康)，即算1次 

2..全國共有76站監測站，全年總站日數最多共有27,740站日數(76站*365天) 

3.以104年為例，監測共26,836站日數(扣除監測無效站日數)，發生997次PM2.5日平均值≧54μg/m3，。 

 
至12/17 
共397次 

空氣品質階段成果及改善目標 
106年至108年紅色警戒日減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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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7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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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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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強化作為 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總表 



優先推動國營事業污染超低排放 
• 99至105年改善後SOx、NOx已分別減量35 %及19%，國營事業將會持續
改善至115年分別減量47%和29%。 
• 台電公司：改變發電能源結構、提升防制效率。 
• 中鋼企業（含中龍）：採用最佳可行技術。 
• 中油公司：推動製程尾氣回收取代重油為燃料。 

• 未來強化作法： 
• 將進行國營事業減量第二輪盤點，特別針對燃煤電廠之防制設備，加
嚴管制標準，要求達到超低排放（世界最嚴標準，如加裝濕式靜電集
塵器、低氮氧化物燃燒器、排煙脫硫設備等)。 

 

0

5

10

15

20

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9 115

S
O

x
年
排
放
量

(萬
公
噸

) 

年度 

台電 中鋼(中龍) 中油 其他固定源 

0

5

10

15

20

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9 115

N
O

x
年
排
放
量

(萬
公
噸

) 

年度 

台電 中鋼(中龍) 中油 其他固定源 

47% 
35% 42% 

29% 
19% 

28% 

4 



大型固定污染源管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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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 環保署透過群組主動通知經濟部與台電公司，啟動預為減排降載作
為，回報執行結果（統計至106年12月18日減排降載以興達及中火為主） 

電力業因應空品不良減排降載作為 



固定源未來管制作為 

管制亮點 現在 未來（配合空污法修法） 

燃料、產品等源頭管
制 

燃料燃燒後空氣污染
物排放標準之管末管
制 

從源頭管制： 
 限制燃料、輔助燃料之成分及混

燒比例。 
 限制消費性產品(如油漆、有機

溶劑、芳香劑等)之VOC含量。 
 

有害成分標準之管末
管制 

一般性空氣污染物(如
硫氧化物、氮氧化物、
揮發性有機物等)排放
標準之管制 

 排放標準之訂定應含有害空氣染
物項目 

 考量健康風險作為排放標準值訂
定之依據 

加重罰則、擴大處分
對象 

刑責較輕、處分對象
為違規人、罰鍰額度
較低 

 提高刑責、擴大刑罰管制對象 
由行為人擴大至負責人及監督策
劃人 

 提高罰鍰額度(如：最高100萬元
提升20倍至2000萬元，並追償
不當利得) 6 

燃料 產品 

負責人/行為人 

http://www.google.com.tw/url?sa=i&rct=j&q=&esrc=s&source=images&cd=&cad=rja&uact=8&ved=0ahUKEwjLicjbi_fXAhWGnJQKHZtoCWcQjRwIBw&url=http://xn--q9jb1h8d3a1rl940b.com/%E5%8F%A3%E8%87%AD%E5%AF%BE%E7%AD%96/%E8%AD%A6%E5%91%8A%EF%BC%81%EF%BC%81%E6%AD%AF%E7%A3%A8%E3%81%8D%E7%B2%89%E3%81%AF%E5%AE%9F%E3%81%AF%E4%BD%93%E3%81%AB%E6%9C%89%E5%AE%B3%E3%81%A0%E3%81%A3%E3%81%9F%EF%BC%9F/&psig=AOvVaw1AJpkQYOMPpf2YKh1usP32&ust=1512708280355075


移動源未來管制作為 

管制亮點 現在 未來（配合空污法修法） 

加速淘汰老舊車輛 
提供經濟誘因： 

1.補助一、二期柴油車汰換 

2.補助三期柴油車加裝濾煙器 

3.補助二行程機車汰換 

強制要求規定： 

加嚴出廠10年以上交通工具
排放標準。 

擴大管制對象 

以交通工具為管制對象 

擴大列管交通工具以外之移
動污染源（例如：施工機具、
船舶、作業機械等） 

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 

無此限制措施 

環保主管機關得劃設空氣品
質維護區，實施移動污染源
管制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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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法規管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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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港區空氣污染防制行動 

船舶減速 使用低硫油 

推動
岸電 

施工機具電力化 

國際商港進出
港船舶全面減
速至12節以下 

107年全面使用高壓
岸電 

研擬徵收船舶空污費 

研擬徵收船舶移
動源空污費，落
實污染者付費 

劃設空品維護區 

七大國際商港全
面劃設為空氣品
質維護區 

訂定0.5%船用低
硫油標準，領先

國際公約 

訂定施工
機具排放
標準，鼓
勵電動化 



強化推動重點 
• 2019年空污紅害日減
半 

• 2030年公務車輛及公
車全面電動化 

• 2035年新售機車全面
電動化 

• 2040年新售汽車全面
電動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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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管齊下強化減量工作 
• 預估秋冬氣象條件將明顯影響空氣品質，中央攜手地方凝

聚工作量能，除了加強推動空氣污染防制策略、執行其他
持續性管制作為，針對秋冬空品不良之應變，強化稽查管
制，落實工廠污染減量，一併納入交通運輸管理作為。 
 

• 環保署已盤點國營事業污染減量空間，後續請經濟部能確
實督促國營事業依既定規劃期程進行改善。明(107)年度也
預計共同針對民營電廠及前30大PM2.5排放固定源之防制設
備進行盤點。 
 

• 推動管制需要多方合作，請各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積極爭
取預算推動減量工作，並邀請民眾一起參與，達成改善空
氣品質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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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 

敬請指教 



 
 經濟誘因： 

 農委會與環保署擴大補助稻農施用具稻草分解能力之產品（補
助5元/公斤）。 

 環保署提供檢舉獎金。 
 行為管制： 

 農委會自107年第2期作起針對累積2次露燃農地，停止次年同
期作農友申領休耕給付、轉（契）作獎勵或繳售公糧資格。 

 環保署修訂「空氣污染防制法」，土地所有權人應負土地管理
及公共安全等責任，列入處分罰則對象。 並將罰鍰5,000元下
修至1,200元，有警惕之目的又至不影響民眾生計。 

 內政部協助修訂各縣市田野引火燃燒管理辦法，暫停受理燃燒
二期稻作稻草申請案。 

 環保署與地方政府利用空拍機、衛星遙測等工具，取締農廢燃
燒。 

 增加農業廢棄物去化管道： 
 農委會推動RDF-5（衍生性燃料）造粒成型機具。 
 農委會擴大推動其他農廢燃燒的減量(如果樹)，作為破碎堆
肥、生質能、離地焚化、土質改良、園藝資材。  

 

農業空污新作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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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 

2017年 

農廢燃燒熱點 農廢露天燃燒防制措施 



• 目標： 

• 為降低移動污染源以防制空污，將9萬輛一、二期大客貨車更換為電動車或符合最
新環保排放標準貨車，提供優惠貸款以鼓勵業者汰換車輛。 

• 優惠貸款推動方向： 
• 貸款對象：以大貨車、大客車經營相關業務之車主。 

• 用途：汰換一、二期大貨車、大客車至電動車或符合最新環保標準客貨車。 

• 貸款額度：每輛車價之百分之八十。 

• 利率：最高利息補貼按年利率補貼1.5%。(目前銀行大型客貨車貸款年利率約
3.5%，爰提供補貼後利率約為2%，應具誘因) 

• 貸款期限：最長5年。 

• 信用保證：必要時由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專案信用保證，額度最高為9成。 

• 經費需求： 

 

 

 
• 相關配套： 

• 金管會獎勵辦理本項融資績優銀行，並納入開辦新業務審核考量。 

• 主辦機關及承辦銀行如需資金支援，可申請國發會中長期資金。 

• 由政府辦理統一採購，降低車價，減少業者汰換成本。 

強化購買大巴、大貨車誘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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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息補貼經費需求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合計 

第一批(36,000輛) 15.81億 12.54億 9.15億 5.64億 2.01億 - 45.17億 

第二批(54,000輛) - 23.72億 18.81億 13.73億 8.47億 3.02億 67.76億 

合計 15.81億 36.26億 27.97億 19.38億 10.48億 3.02億 112.94億 


